
以案说法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涉外法治体

系建设， 加强普通法研究与人才培养，

近日， 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

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香港普

通法日” 活动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

区举行。

本次活动围绕“普通法与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 “普通法救济制度的法

理与实践” 两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

讨， 并设置两场专题讲座， 汇聚高校

学者、 法律事务专家等各界代表， 共

同探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方向和普

通法实践路径， 为推动我国涉外法治

能力建设注入新动力。

当天的研讨会分为“普通法与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 和“普通法救济制

度的法理和实践” 两大专题环节。 各

界嘉宾围绕“普通法与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 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

肖凯表示， 华政与香港国际法律人才

培训学院联手创办“香港普通法日”，

既是学校以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为

中心对标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深入推

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 更

是双方落实沪港合作机制， 协同培养

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共同服务高质

量发展大局的重大机制创新。

大学生结识社会人士后， 被要求

帮忙跨省取快递， 结果被警察查获快

递包裹中有毒品， 这是怎么回事？

2020 年 12 月 23 日， 金某某受缅

甸“大老板” 的指使和貌某某至云南

瑞丽一公交站牌处， 与“大老板” 安

排的送货人接头， 取到 12 根内含毒品

甲基苯丙胺片剂 （俗称 “麻古”） 的减

震器。 随后， 两人到快递店将减震器

寄至湖北监利。 同年 12 月 25 日， 贵

州警方从该快递包裹内查获毒品甲基

苯丙胺片剂疑似物 4.4 余千克。 此后，

警方还原外包装， 让快递继续正常运

送。 马某和大学生张某某受李某 （另

案处理） 指使， 分别从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和河北省保定市赶到湖北省监利

市， 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 15 时许，

将藏毒减震器快递包裹领取后， 准备

转移包裹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查获的

毒品疑似物经检验鉴定， 含有甲基苯

丙胺成分。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对于马某、

张某某两人是否明知是毒品而实施运

输毒品行为， 首先， 两人均供述取包

裹前怀疑是毒品或者枪支弹药之类的

违禁品； 其次， 含毒品快递至快递店

时并未到达目的地， 需两人携带其经

过一定距离才能将毒品交付， 而两人

正是在此途中被抓获。 据此， 两人的

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

四人中， 金某某运输毒品 8.5 余

千克， 貌某某运输 7.5 余千克， 马某

和张某某运输 4.4 余千克。 在共同作

案中， 各组同案人之间相互配合， 积

极实施犯罪行为， 作用、 地位相当，

不宜区分主从犯， 均为主犯。 2022 年

4 月， 一审法院判决， 金某某、 貌某

某、 马某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张某某被判无期徒刑。

张某某以不知所提取货物是毒品、

不是主犯、不构成运输毒品罪、量刑过

重等为由提起上诉，马某也以“被骗，不

知运输的是毒品，量刑过重”为由提起

上诉。

2022 年 12 月， 贵州省高院裁定，

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撤回判决发回重审。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仍

认为， 马某、 张某某均供述取包裹前

怀疑是毒品或者枪支弹药之类的违禁

品。 张某某的怀疑理由： “因为李某

花了 2 万多元请我和马某来取货； 他

在微信上告诉我， 叫我小心一点、 安

全第一， 还告诉我如果在取货的时候，

旁边有年轻人的话要特别小心， 还叫

我不要从正门进等等。 通过这些情况

我知道这个包裹肯定不正常。” 张某某

辩护人所持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

护意见不能成立。 此外， 毒品是因被

警方控制而未流入社会， 不成为犯罪

未遂的理由。

2023 年 6 月 20 日， 遵义市中级

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判决， 仍判处金某

某、 貌某某、 马某死刑， 缓期二年执

行， 张某某被判无期徒刑。 2023 年 12

月， 该案重审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该裁定为终审裁定。

法官提醒， 从事运输工作时， 务

必核实货物的合法性， 避免因无知或

侥幸心理触碰法律红线， 更不要因金

钱诱惑参与涉毒行为， 踏入违法犯罪

的深渊。

（整理自央视网、 中国新闻周刊、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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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方向
华东政法大学举办“香港普通法日”活动

□ 记者 王葳然

青春防火墙

只是“帮”取快递？ 大学生被判无期

记者注意到， 在发布的“小王诉小

李及父母侵权责任纠纷案” 案例中， 未

成年人在网络上随意发表贬损、 嘲讽同

学的言论， 对同学的名誉权造成侵害，

法院依法判令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进一步强化了未成年人网络言行应受法

律约束的观念。

案情显示， 小王与小李是小学同班

同学。 小李因与小王发生矛盾， 将自己

在班级群中的昵称设为“小王你好可

怜”， 个性签名设为“小王你散架了”，

其他人 @ 小李时， 群成员均能看到该

昵称。 小李还在其他平台账号个人主页

简介中标注“主挂小王， 你好棒”， 在

有班级同学的群聊中以贬损、 嘲讽的口

吻发布有关双方校园矛盾的信息。 小王

因此在班级群、 其他平台等网络环境以

及校园中受到他人的嘲笑， 遭受极大心

理压力。 小王认为小李的行为侵害了其

名誉权， 遂将小李及其父母诉至法院，

要求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 小李的行为导致

小王社会评价降低， 构成对小王的侮

辱， 侵害了小王的名誉权。 小李是未成

年人， 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

任， 应承担侵权责任。 据此， 法院判决

小李的父母以书面形式向小王赔礼道歉

并赔偿小王经济损失， 同时明确， 如果

小李有财产， 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

用， 不足部分由父母承担。

最高法认为， 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

尚不成熟， 处理与同龄人之间发生的摩

擦， 有时不够冷静客观， 甚至通过班级

群、社交账号等网络渠道发泄情绪，严重

时还可能升级为网络欺凌， 严重损害他

人合法权益。 此案明确了网络不是法外

之地， 未成年人在网上发表言论受法律

约束，未成年人侮辱、诽谤他人的，同样

构成名誉权侵权。未成年人需要科学、文

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避免侵害他人

权益。未成年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引导未成年人妥善

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 未成年子女侵

权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而另一则“被告人李某某、 穆某某

等敲诈勒索案” 案例则是一起未成年人

受网络不良信息诱导实施犯罪的案件。

被告人通过短视频平台接触到不良信

息， 并从中习得犯罪方法， 最终走上犯

罪道路， 反映出部分平台在发布内容审

核、 信息分级分类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上存在薄弱环节。

案情显示，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3 月间， 被告人李某某 （18 周岁）、

穆某某 （17 周岁） 伙同张某 （另案处

理） 以某网络游戏代练为名， 诱骗他人

登录事先准备的账户， 后修改账户密

码， 以远程锁定手机相威胁， 向多名被

害人敲诈勒索钱财， 共计 7.5 万余元。

案发后， 李某某、 穆某某被抓获归案，

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经调查了解到， 被告人李某某、 穆

某某等人系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不良

信息习得犯罪方法。

审理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某某、 穆

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次敲诈勒索

他人财物， 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李某某

敲诈勒索财物数额巨大， 穆某某敲诈勒

索未成年人， 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 均

应依法惩处。 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的犯罪

事实、 情节， 穆某某系未成年人， 以及

二人退赃退赔等因素， 依法对被告人李

某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并处罚

金人民币五千元； 对被告人穆某某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千元。

值得一提的是， 法院在工作中坚持

“抓前端、 治未病”，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 在依法裁判的同时， 积极延伸审

判职能， 在案件审结后， 鉴于案涉短视

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未能发挥实质保

护作用， 内容审核存在疏漏， 可检索到

大量不良信息， 违法风险提示机制不健

全， 难以对未成年人实现有效警示等问

题， 法院依法向短视频平台发送关于规

制短视频内容的司法建议， 推动相关企

业优化系统配置， 强化短视频内容审

核， 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 压实企业

主体责任。 法院还积极开展回访帮教工

作， 对失足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干预和教

育引导， 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

最高法表示， 未成年人心智不成

熟， 模仿能力强， 不良网络信息易诱发

未成年人犯罪。 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涉

网络犯罪坚持依法惩治， 当宽则宽， 该

严则严， 宽容但绝不纵容， 坚持“依法

惩治亦是保护”。 （综合整理自最高人

民法院公众号、 中国青年网）

班级群里贬损同学

短视频里学犯罪方法

孩子在网上贬损同学 父母被判担责
典型案例里看如何规范未成年人网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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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未成年人网络行为， 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 是监护

人应尽的监护职责， 是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

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规范未成年人涉网络言行， 强

化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惩处与预防， 11 月 20 日， 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了三件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违法犯罪惩处典型案例。


